
关于开展 2024 年秋季教材征订工作的通知 
 

各院部、独立设置教研室： 

现就 2024 年春季（2024-2025 学年第一学期）教材征订工作及其

他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基本要求 

1.所有征订教材（包括本校自编教材）内容，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

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优先选用

全面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教材，其中本校自编

教材必须通过教务处组织的评审，确保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思想进教材，方可纳入征订环节。 

2.选优选新原则。教材征订原则上选用近三年出版的国家、省（部）

级规划教材和获奖教材。各院部、独立设置教研室要严把教材选用的质

量关。 

3.两课教材、马工程相关课程教材必须严格按照上级有关文件精

神，严格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。 

4.公共基础课、公共选修课及跨院部教材由承担课程的院部与学

生所在院部协商后统一征订。 

5.中专部负责“3+2”小高职前两学年各专业教材征订工作。 

二、征订程序 

1.遴选、确定教材信息：各院部、独立设置教研室根据专业人才培

养方案及 2024-2025 学年第一学期教学进程、教学任务及课程标准（教

学大纲）组织任课教师遴选、确定 2024－2025学年第一学期拟征订教

材信息。 

2.指定（填录）、审核教材信息：各单位组织任课教师登录学校

“新教务系统”，根据 2024－2025 学年第一学期已审定教学计划填录、

审核征订教材信息，具体操作指引见附件 1：辽宁建筑职业学院——教

材模块（教师端）操作指引。 

3．需要调换教材的单位还需要线下逐项填写《调换教材目录清单》

（登录教务网“下载中心”下载）并提供新版教材样书。 

4.各单位自行下载在“新教务系统”中指定（确定）的全部拟订教

材信息（即《教材征订表》）并与《调换教材目录清单》一起交由院部、

独立设置教研室主管部门负责人审定并签字盖章。 

5．各院部、独立设置教研室将签字盖章后的纸质《教材征订表》、



《调换教材目录清单》以及相应电子版数据转交教务处，由教务处统一

报分管校领导批准后进行征订。 

三、时间安排 

1.遴选、确定教材：2024 年 6月 3 日～6 月 7日。 

2.填录、审核教材：2024 年 6 月 11 日至 6 月 14 日。各院部、独

立设置教研室登录学校“新教务系统”填录、指定拟订教材信息。 

3.报送拟订教材信息：2024 年 6 月 17 日，各单位集中报送签字

盖章的《教材征订表》（通过“新教务系统”下载<导出>）、《调换教

材目录清单》（纸质、电子版各一式一份）及拟调换教材样书。 

四、注意事项 

1.为保证教材供应，各单位相关人员应认真负责，避免错订、漏订、

重订等现象。 

2.开学后如需补定教材请提供书面申请，说明补定原因、使用班级

和补定教材的准确信息（教材名称、出版社及书号）。经院部、独立设

置教研室主管部门负责人签字、盖章交教务处，由教务处统一补定。如

无书面说明一概不予补定。 

3.根据相关文件规定，学生使用的所有教材均由教务处统一采购，

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许可，不得擅自发售教材、参考资料和讲义。 

4.建议各单位选用教材时，优先考虑省内院校出版的规划教材。 

5.本次教材征订继续使用新教务系统，所有征订教材均录入“新

教务系统”，为以后查询统计和各种平台填报准备基础数据。请各单位

高度重视，应填尽填，认真填报各项教材信息。 

6.最近两个学期已征订教材数据并导入新教务系统，各部门可进

行查看（操作路径：登录“新教务系统”-教材管理-基础信息管理-教

材信息维护）。其中教材编号定义方法及内容见附件 2：入库教材编号

规则。 

联系人：王海英；联系电话：671100。 

 

附件 1：辽宁建筑职业学院——教材模块（教师端）操作指引 

附件 2：入库教材编号规则 

 

教务处（质量评价中心） 

2024年 6 月 3 日 


